
- 1 -

韶财绩〔2024〕44 号

关于印发 2023 年度房产交易业务经费项目
绩效自评复核的通知

韶关市房产交易中心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绩

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号）的要求，我局组

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2023年度房产交易业务经费项目

开展绩效自评复核工作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改，

并于2024年12月30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科。

具体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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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该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为：完成市行政服务中心、武江区

行政服务中心和浈江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全市房产交易和租赁登

记的初审、复审业务工作，全市楼盘表建立、购房资格审核、

房源验核，房屋买卖、租赁、抵押合同网签备案，房屋交易资

金监督等工作；全市房产交易档案查询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审

批工作。

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158.48 万元；单位预算指标

调整后金额为 158.46 万元。截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，项目累

计已支付资金 158.46 万元，支付率 100%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等四方面对项目单位

报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房产交易业务经费绩效得分为

91.00 分，得分率 91.00%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(各指标得分情况

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。

项目单位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产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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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效益指标，但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完整、合理，指标值未能全

面反映项目的实施效果，其存在问题主要如下：

1、项目在产出指标中设置了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

标和成本指标，但数量指标仅设置一项为“项目完成率”，指标

值“100%”，该指标应该为时效指标，且该项指标与项目实施内

容也不相符，指标设置不合理。

2、项目的绩效指标中，基本以百分比作为指标值，缺少具

体数据，难以衡量项目的真正产出或效益，指标的合理性和可

衡量性存在不足。一是数量指标没有根据具体工作内容，分别

设置不同的数量指标进行考核，数量指标设置不够完整，应按

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量（窗口完成的咨询量、办结的业务数等）

进行设置。二是将服务对象满意度设置为质量指标，社会公共

满意度设置为社会效益指标，导致满意度指标未设置，指标重

复设置且设置不合理。三是效果指标仅设置了社会效益指标，

该项指标的三级指标也仅设置了社会公共满意度及社会服务水

平，而这两项指标均难以全面衡量项目的实施效果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不到位。

根据市房产交易中心反映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会对行政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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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的窗口进行巡查，但在提交的材料中，未见有对外聘人员

实施过程进行监管的相关材料。而武江区韶关市行政服务中心

不动产窗口收到市民投诉：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业务时，多个

窗口均未见办事人员。经自查发现窗口无人值守的原因为窗口

人员感染了新冠疫情，该事件亦表明市房产交易中心日常监管

不到位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方面，建议市房产交易中心应充分了解

绩效目标设置的重要性，在编制绩效目标的过程中需将绩效目

标与指标相互衔接、编制标准明确的指标值。一是建议将全年

业务办结数、协办人员咨询量设置为数量指标。二是质量指标

建议设置为被投诉次数、业务过失率等服务质量指标。三是建

议效果性指标中，社会效益指标增加综合窗口一站式办结率、

帮办代办率，以便更全面的评估服务效率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提升项目实施效果。

一是建议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巡查和监督，及时发现、改

进项目中存在的问题，通过协调、督导，保障窗口业务的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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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，提升项目的实施效果。

二是建立“购买服务”考核机制，完善对第三方服务单位

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服务验收措施，从管理思路和职能上转变为

“优胜劣汰”的良性循环，以此也能促进项目管理和第三方服

务质量的提高。

附件： 房产交易业务经费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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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局经建科 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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